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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111 年訴字第 56 號  1 

 2 

訴願人：林○○ 3 

     出生年月日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4 

    住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鄰○○路○○號○樓 5 

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6 

 7 

訴願人因違反都市計畫法事件，不服花蓮縣吉安鄉公所(以下稱8 

原處分機關) 111 年 9 月 6 日吉鄉建字第 1110023940B 號函附裁處9 

書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10 

  主   文 11 

訴願駁回。 12 

    事   實 13 

一、緣訴願人持分所有位於花蓮縣吉安鄉○○段○○、○○、○14 

○、○○地號等 4 筆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，屬吉安(鄉公所15 

附近)都市計畫範圍內之「農業區」，由另一持分所有權人即案16 

外人蔡○○(下稱蔡君)前於 110 年 8 月 10 日檢復訴願人同意17 

書，向本府申請農業用地填土改良，本府以系爭土地所填土壤18 

之檢驗報告，非屬花蓮縣農業用地填土管制規則第 4條第 2項19 

規定之砂土、沙壤土、壤土或黏質壤土，駁回其申請，並將蔡20 

君未經核准即先行辦理填土作業情事，以 110年 9月 2日府農21 

政字第 1100160234 號函復知原處分機關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11022 

年 10月 21日及 111年 3月 6日現地勘查，確認系爭土地未依23 

前開規定申請核准，擅自填置不符合檢驗規定之土方，因系爭24 

土地前於 104年已有違反都市計畫認其違反都市計畫法臺灣省25 

施行細則第 29條規定，依都市計畫法第 79條，以及花蓮縣執26 

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處理原則及統一裁處基準第27 

4點規定之統一裁罰基準附表，對於一般行業或行為案件之第 2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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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違規規定，以 111年 9月 6日吉鄉建字第 1110023940B 號函1 

及所附處分書(下稱原處分)裁罰新臺幣(下同)6 萬元，並令於2 

處分書送達訴願人之日起 3個月內回復原狀並依規定使用，訴3 

願人不服，於 111年 10月 6日提起訴願，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4 

辯到府。 5 

二、訴願意旨略以： 6 

  (一)撤銷原處分機關 111 年 9 月 6 日吉鄉見字第 1110023940 號函7 

行政處分。 8 

  (二)因為本案地主共有三人，如每一位地主都罰款，太過重罰，9 

況且實務上，本人與另一位地主(即訴外人陳○○ )並未知悉10 

違規情形，也未參與實務運作。本案因使用人蔡○○誤以為11 

農地土地改良、填土可在擋土牆申請完成後即可進行，以致12 

違規。行為違規部分，蔡○○已遭重罰 12 萬元，違規情形13 

也已改善，盼相關單位能體諒。 14 

三、答辯意旨略以： 15 

(一)卷查本案訴外人蔡君就其使用本鄉○○段○○、○○、○16 

○、○○地號土地現場違規填土，而蔡君向花蓮縣政府所提17 

農業用地填土申請案未符規定，並業經花蓮縣政府於 110 年18 

9 月 2 日府農政字第 1100160234 號原件予以駁回，違規事實19 

足以認定，是系爭土地未符合都市計畫相關規定。       20 

(二) 訴願人請求撤銷旨案處分，因案地確實有違法情事屬實，另21 

因已有相關明訂累計裁罰次數及處分對象之規定明確，本所22 

恕難同意，罰鍰額度本所依據花蓮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23 

使用管制規定處理原則及統一裁處基準附表一一般行業或行24 

為案件一第二次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:「處負責人(使用人25 

或管理人)新臺十二萬元罰鍰、併處建物或土地所有權人新臺26 

幣六萬元罰鍰，併復之電力及自來水目的事業單位立即停止27 

供水、供電。」綜上所述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。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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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 由  1 

一、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2 

築物之使用，或從事建造、採取土石、變更地形，違反本法或3 

內政部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，4 

當地地方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5 

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，6 

並勒令拆除、改建、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。不拆除、改建、停7 

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，得按次處罰，並停止供水、供電、封閉、8 

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，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9 

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。」次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10 

行細則（下稱本施行細則）第 14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：「都11 

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得視實際發展情形，劃定下列各種使用區，12 

分別限制其使用：…十、農業區。…。」第 29 條第 1 項前段13 

規定：「農業區為保持農業生產而劃定，除保持農業生產外，14 

僅得申請興建農舍、農業產銷必要設施、休閒農業設施、自然15 

保育設施、綠能設施及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。…。」另按花16 

蓮縣執行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處理原則及統一裁17 

處基準第 4點規定之統一裁罰基準附表，對於一般行業或行為18 

案件之第 2次違規部分，規定「處負責人(使用人或管理人)新19 

台幣十二萬元罰鍰並勒令立即停止違規之使用或恢復原狀，同20 

時併處建築物(或土地所有權人)新臺幣六萬元罰鍰……」復查21 

內政部 91年 11月 21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1556號函釋意旨略22 

以:「為達直接處罰嚇阻行為效果，第一次違規處罰對象為其23 

使用人並副知所有權人，其後經令停止使用不停止使用之連續24 

處罰，得認定所有權人為共犯，併罰之。」。 25 

二、查系爭土地屬吉安(鄉公所附近)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農業區土26 

地，由訴願人及蔡君、陳○○分別持有三分之一，案外人蔡君27 

於 110 年 8 月 10 日檢附訴願人出具之土地使用同意書，向本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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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申請農業用地填土改良，本府以系爭土地所填土壤之檢驗報1 

告，非屬花蓮縣農業用地填土管制規則第 4條第 2項規定之砂2 

土、沙壤土、壤土或黏質壤土，駁回其申請，並將蔡君未經核3 

准即先行辦理填土作業情事，以 110 年 9 月 2 日府農政字第4 

1100160234 號函復知原處分機關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110 年 105 

月 21日及 111年 3月 6日現地勘查系爭土地認定有填土行為，6 

然所填土壤既非屬農業用地填土，即無從保持農業生產，與本7 

施行細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即有未符，且蔡君前於系爭土地8 

上作與農業經營無關之構造物，妨礙農業經營之行為，經原處9 

分機關審認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規定及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0 

29條規定，以 104年 11月 3日吉鄉建字第 1040025532號函裁11 

處罰鍰及限期改善在案，並副知訴願人，則原處分機關勘查系12 

爭土地未經核准之填土行為認屬第 2次違規，依據花蓮縣執行13 

違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處理原則及統一裁處基準第 414 

點規定，對於一般行業或行為案件之第 2次違規部分，併處土15 

地所有權人即訴願人 6萬元罰鍰，認事用法並無違誤。 16 

 三、至訴願人主張本件太過重罰，且其並未知悉違規情形及參與實17 

務運作，又違規情形已改善乙節。按「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規18 

定係指個案中課予各所有權人負有拆除、改建、停止使用或恢19 

復原狀行政法上義務，即各該所有權人(或共有人)因消極不作20 

為而違反主管機關依該條所為勒令拆除、改建、停止使用或恢21 

復原狀義務受罰，義務分別存於每一位共有人，主管機關自得22 

分別處罰，無罰鍰分配問題。」(法務部 101 年 08 月 08 日法23 

律字第 10100590680 號函參照)，本件系爭土地所有權係三人24 

所共有，依上開函釋，遵守都市計畫法所發布之命令之義務亦25 

存在於訴願人，原處分機關分別裁處即屬有據；再查蔡君前於26 

110年 8月 10日向本府申請系爭土地農業用地填土管制，業檢27 

附訴願人就系爭土地同意蔡君申請填土所出具之 110 年 8 月 6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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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土地使用同意書，訴願人為系爭土地持分所有權人，爰其同1 

意蔡君作為依農業用地之土質改良申請填土，即負有俟本府核2 

准後始得填土之注意義務，則訴願人主張並未知悉違規情形及3 

參與實務運作等語，顯係卸責之詞，不足採信；又「行政罰，4 

係指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所科之制裁。行為人之行為是否5 

該當法規之構成要件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，係屬事實認定，如6 

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事實成立，主管機關即應據以裁罰7 

之」(法務部 90 年 6 月 29 日(90)法律字第 018722 號函釋參8 

照)，本案未經核准擅自填土之違規行為屬實，既為訴願人所9 

不爭，不因事後違規情形已有改善而得以減輕或免除罰鍰，原10 

處分機依前開規定作成之原處分並無違誤。 11 

 四、又本件原處分之處分理由及適用法令欄六雖有載「本所以 11112 

年 3 月 9 日吉鄉建字第 1110005932 號函請受處分人於 7 日內13 

示意見，雖受處分人於於 111 年 3 月 14 日期限內向本所提出14 

陳述書、(略以) :『…填土方因民等不黯法令規定，雖已主動15 

提出申請但仍須補足相關資料，惟申辦程序需假以時日，請貴16 

所量達，並免與裁處…』」等語，惟原處分機關於 111 年 1017 

月 13日吉鄉建字第 1110027519號函送答辯書時並未檢附該陳18 

述書，經本府函請原處分機關補正，始以 111年 11月 23日吉19 

鄉建字第 1110031958 號函復土地所有權人(即訴願人)無回覆20 

陳述意見，訴願人既未陳述不諳法令等意見，則原處分機關將21 

上開陳述意見、行政罰法第 4條以及第 8條規定作為處分之理22 

由，雖有不當，惟本件違規事實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第 123 

項規定，處訴願人罰鍰及限期改正之結果並無二致，依訴願法24 

第 79 條第 2 項：「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，但依其他25 

理由認為正當者，應以訴願為無理由。」之規定，原處分應予26 

維持。  27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2 項規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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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1 

 2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 顏  新  章(請假) 3 

委員  危  正  美(代理) 4 

委員  呂  玉  枝 5 

委員  吳  泰  焜 6 

委員  陳  建  村 7 

委員  林  國  泰(迴避) 8 

委員  許  正  次 9 

委員  蔡  培  火 10 

委員  蔡  雲  卿 11 

委員  陳  品  妤 12 

 13 

 14 

 15 

 16 

 17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111    年    12   月    23    日 18 

如對本決定不服者，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19 

等行政法院（地址：111044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20 

訴訟，並抄副本送本府。 21 


